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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

录》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医保发〔2019〕36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19〕46号）、《国家医保

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规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部分药品名称等的通知》（医保发〔2019〕64 号）精神，进一步提高

参保人员用药保障水平，规范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用药管理，现就执

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国家药

品目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内容 



（一）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全

面执行《国家药品目录》，药品通用名、药品分类、剂型和限定支付范围等按照

国家规定执行。 

（二）《四川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8年版）》

及有关文件中规定纳入基金支付范围的西药和中成药、各市（州）通过谈判等方

式纳入当地基本医保或大病补充保险支付的我省目录外药品，已纳入《国家药品

目录》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未纳入《国家药品目录》的，暂按原规定执行，

并在 3年内逐步消化；《国家药品目录》删除的品种不再执行。 

（三）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将《国家药品目录》规定基金准予支付的 892

个中药饮片纳入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对于其

他有国家或地方标准的中药饮片，省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我省基金负担

能力及用药需求，经相应的专家评审程序纳入我省基金支付范围。在我省中药饮

片目录出台前，现已纳入基金支付范围的中药饮片（含中药配方颗粒）可以继续

支付，但国家规定不得纳入基金支付范围的中药饮片除外。 

（四）对于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治疗性医院制剂，省医保局将会

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照国家要求制定有关支付管理办法，明确省、市（州）

两级医保部门权限和责任，相关办法出台前，暂按照现有规定执行。 

二、支付管理 



（一）各地应严格执行《国家药品目录》，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

法增加目录内药品，也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的限定支付范围。 

（二）各统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应根据医保基金的负担能力和管理要求，制

定《国家药品目录》甲、乙类药品相应的支付办法。对规定有限定支付范围的药

品，要制定审核支付细则，并加强临床依据的核查。 

（三）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印发

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和生物制品）的通知》（国卫办医

函〔2019〕558 号）的要求，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医师开具的中成药处方和中药饮

片处方，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基金方可按规定支付。各统筹地区要

建立医保（工伤）协议医师制度，加强对医师开具处方资格的核定管理。 

三、工作要求 

（一）各统筹地区要结合《国家药品目录》管理规定以及相关部门制定的处

方管理办法、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诊疗指南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完

善智能监控系统，将定点医药机构执行使用《国家药品目录》情况纳入定点服务

协议管理和考核范围。 

（二）省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心要按规定将《国家药品目录》内药品调入我

省药品集中分类采购范围，及时增补挂网。省医疗保障事务中心要根据本通知要

求，及时更新完善我省药品数据库，各统筹地区应根据全省药品数据库做好本地



信息系统的对接和完善工作，确保定点医药机构费用正常结算，确保参保人员从

2020年 1月 1 日起按新的标准享受待遇。 

（三）各地要高度重视《国家药品目录》执行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狠抓落实，努力提高参保人员用药保障水平，增强群

众获得感。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做好衔接，确保平稳过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要加强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争取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要及时开展医药机

构有关人员培训，确保《国家药品目录》顺利实施。 

各地在《国家药品目录》组织落实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应及时分别向省医

疗保障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报告。本文附件请在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ylbzj.sc.gov.cn）下载。 

附件：1.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国家药品目录》删除西药名单       

3.《国家药品目录》删除中成药名单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2019年 12月 9日                              



附件 1-1凡例、 附件 1-2 西药部分、 附件 1-3、 附件 1-4中成药

部分、 附件 1-5中药饮片部分 

附件 2《国家药品目录》删除西药名单 

附件 3《国家药品目录》删除中成药名单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19/12/17/400dd1a07f6b4854877fe77cb64d955f/files/28508e7053c947c49516480f19d30eba.pdf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19/12/17/400dd1a07f6b4854877fe77cb64d955f/files/157dc403092a43849b00edc0f31b542f.pdf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19/12/17/400dd1a07f6b4854877fe77cb64d955f/files/dfa6f59c15c54004b89b1420b4ddec0b.pdf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19/12/17/400dd1a07f6b4854877fe77cb64d955f/files/0c54e10939a54621862859aa4dc1b273.pdf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19/12/17/400dd1a07f6b4854877fe77cb64d955f/files/0c54e10939a54621862859aa4dc1b273.pdf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19/12/17/400dd1a07f6b4854877fe77cb64d955f/files/fd7fb9cfca5049ed9acf47209f09ba3e.pdf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19/12/17/400dd1a07f6b4854877fe77cb64d955f/files/6e9732450e3a4b1c86bf3020ed9cc5c8.pdf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19/12/17/400dd1a07f6b4854877fe77cb64d955f/files/cc9ac7ed1f4048e69d4452d1b348ef9c.pdf

